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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員懲戒法修正總說明 

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掌理全國公務員之懲戒，現為一級一審制，為使公

務員懲戒案件之當事人於不服懲戒判決時，亦得循上訴程序救濟，以發揮

糾錯或權利保護功能，爰將公務員懲戒案件審理制度改採一級二審制，期

能維持國家機關之公務紀律，並使公務員權利獲得審級救濟制度之保障。

又鑑於職務法庭業已改設於公務員懲戒委員會，且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已

採法院組織分庭審判，為使名實相符，爰擬具公務員懲戒法（以下簡稱本

法）修正草案，修正條文五十條，增訂條文二十三條，除修正第一章章名

為總則外，另於第三章增訂第一節第一審程序、第二節上訴審程序及第三

節抗告程序，並就再審、附則章之條文予以修正，其修正要點如下： 

一、配合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更名為懲戒法院，並設懲戒法庭專司審理公

務員懲戒案件，本法關於「公務員懲戒委員會」、「公務員懲戒委員

會合議庭」、「委員長」、「委員」等名稱，分別修正為「懲戒法院」、

「懲戒法庭」、「院長」、「法官」。(修正條文第五條、第七條、

第二十條、第二十二條至第三十二條、第三十六至第三十九條、第四

十二條至第四十四條、第四十六條至第四十八條、第五十一條、第五

十三條、第五十六條、第五十八條、第八十五條、第八十八條至第九

十條、第九十三條、第一百條、第一百零一條) 

二、總則規定之修正 

(一)為符合現行實務運作，明定懲戒法庭應以裁定方式為停止職務處

分。另規定懲戒法庭停止職務之裁定於送達被付懲戒人所屬主管機

關之翌日起發生停止職務效力，及就懲戒法庭第一審所為停止職務

之裁定得提起抗告救濟。（修正條文第五條） 

(二)為避免公務員藉由資遣或退休、退伍以規避懲戒責任，故修正禁止

公務員資遣或申請退休、退伍之時點。（修正條文第八條） 

三、懲戒處分規定之修正 

(一)參考公務員懲戒案件實務，明定懲戒法庭對公務員為記過懲戒處分

之判決時，可諭知記過一次或記過二次。（修正條文第十八條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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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增訂同一行為司法懲戒與行政懲處競合時，司法懲戒效力優於行政

懲處之規定。（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） 

四、閱卷規定之修正 

依現行實務，閱卷得以影印、電子掃描等重製方式為之，為期與實務

運作方式一致，故將現行閱卷規定所使用之「影印」文字，修正為「重

製」。（修正條文第三十七條） 

五、因應公務員懲戒案件審理制度變更為一級二審制之修正 

(一)新增「曾參與該懲戒案件之前審裁判」之法官自行迴避事由。另考

量懲戒法庭第二審法庭員額有限，故明定懲戒法庭法官曾參與懲戒

法庭第二審確定判決者，於就該確定判決提起之再審訴訟，毋庸迴

避。(修正條文第二十七條) 

(二)鑑於懲戒法院法官員額有限，若因不足法定人數組成合議庭，以致

無法就聲請法官迴避為裁定時，即應由並任懲戒法院院長之法官裁

定之，以確保公平法院之組成。又懲戒法庭第一審就聲請法官迴避

所為之裁定，性質上屬於訴訟程序進行中所為之裁定，依本法第八

十三條第二項規定，本不得抗告。惟聲請法官迴避經懲戒法庭第一

審裁定駁回者，因涉及當事人受公平法院審判之權利，故明定聲請

人得提起抗告救濟。至聲請法官迴避經懲戒法庭第一審認為正當

者，因此時另有法官審判，對於當事人之權利並無影響，故不得聲

明不服。(修正條文第三十條) 

(三)就公務員懲戒案件之撤回，限於懲戒法庭第一審判決前始得為之。

（修正條文第四十五條） 

(四)懲戒法庭之判決不論是否經言詞辯論，均應公告，並就公告方式予

以規範。又經言詞辯論之判決應宣示，但當事人明示於宣示期日不

到場或於宣示期日未到場者，懲戒法庭即毋庸宣示。另考量懲戒案

件日趨複雜，判決應於何日宣示，應視案件之難易而有不同，故修

正宣示期日之規定。（修正條文第五十八條） 

(五)規定懲戒法庭第一審判決於上訴期間屆滿時確定。但於上訴期間內

有合法之上訴者，阻其確定。（修正條文第六十二條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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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規定經言詞辯論之裁定應宣示，終結訴訟之裁定應公告之，並就裁

定準用判決相關規定之範圍予以修正。(修正條文第六十三條) 

(七)就提起上訴之期間、程式、補提上訴理由書之期間、懲戒法庭第一

審對上訴之處置、當事人得補提書狀於懲戒法庭第二審之期間等事

項予以明定。(修正條文第六十四條、第六十七條至第七十一條) 

(八)當事人得捨棄上訴權或撤回上訴，並就其程式予以明定。(修正條

文第六十五條、第八十一條) 

(九)懲戒法庭第二審為法律審，非以懲戒法庭第一審判決違背法令為理

由，不得對之提起上訴，並就判決違背法令之情形予以明定。(修

正條文第六十六條) 

(十)懲戒法庭第二審應依職權調查上訴合法與否，並明定懲戒法庭第二

審認為上訴不合法時之處置方式。（修正條文第七十二條） 

(十一)懲戒法庭第二審調查原判決有無違背法令，不受上訴理由之拘

束。又懲戒法庭第二審原則上應以懲戒法庭第一審判決確定之

事實為判決基礎。但以違背訴訟程序之規定為上訴理由時，所舉

違背之事實，或以違背法令確定事實或遺漏事實為上訴理由時，

所舉之該事實，或行言詞辯論所得闡明或補充訴訟關係之資料，

懲戒法庭第二審均得斟酌之。（修正條文第七十三條、第七十五

條） 

(十二)懲戒法庭第二審判決應經言詞辯論為之，但懲戒法庭認為不必要

者，不在此限。其言詞辯論實施之辦法授權由懲戒法院定之。(修

正條文第七十四條) 

(十三)懲戒法庭第二審認上訴為無理由者，應為駁回之判決；認上訴為

有理由者，應廢棄原判決，且除別有規定外，應將案件發回懲戒

法庭第一審。又懲戒法庭第二審於發回判決中就應調查之事項

應詳予指示，而懲戒法庭第一審即應以懲戒法庭第二審所為廢

棄理由之法律上判斷為其判決基礎。（修正條文第七十六條、第

七十七條、第八十條） 

(十四)除有判決當然違背法令之情形外，懲戒法庭第一審判決違背法令

而不影響裁判之結果者，不得廢棄。（修正條文第七十八條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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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五)明定懲戒法庭第二審應自為判決之情形。（修正條文第七十九條） 

(十六)懲戒法庭第二審判決，於宣示時確定；不宣示者，於公告主文時

確定。又懲戒法庭第二審雖為法律審，惟其應適用之程序與懲戒

法庭第一審不乏重複之處，為免重複，故明定除上訴審程序別有

規定外，第一審程序之規定於上訴審程序準用之。（修正條文第

八十二條） 

(十七)懲戒法庭第一審案件之裁定，原則上得提起抗告，訴訟程序進行

中所為之裁定，原則上不得抗告。又抗告期間為十日不變期間，

而關於捨棄上訴權及撤回上訴之規定，於抗告準用之。（修正條

文第八十三條） 

(十八)抗告由懲戒法庭第二審裁定，對於懲戒法庭第二審之裁定，不得

再為抗告。又抗告程序，除本法別有規定外，行政訴訟法已有詳

盡規範，故於性質不相牴觸者予以準用。(修正條文第八十四條) 

(十九)為免影響公務運作及人民權益，依懲戒處分之判決係於第一審確

定或第二審確定，分別規定懲戒處分之生效時點。（修正條文第

九十六條） 

六、再審程序之修正 

(一)基於訴訟經濟及再審補充性原則，如當事人已依上訴主張再審事

由，經裁判為無理由，或知其事由而不為主張者，不得提起再審，

並就再審事由予以修正。(修正條文第八十五條) 

(二)鑑於公務員懲戒案件之審理制度已改採一級二審制，就提起再審之

訴之期間配套修正。（修正條文第八十六條） 

(三)鑑於公務員懲戒案件之審理制度已改採一級二審制，明定再審之訴

以專屬為判決之原懲戒法庭管轄為原則，並就例外情形予以規定。

(修正條文第八十七條) 

(四)因公務員懲戒案件之審理制度已改採一級二審制，故再審之訴原則

上應準用關於各該審級訴訟程序之規定。另明定裁定已經確定，但

有再審事由時，亦得準用再審程序聲請再審。(修正條文第九十五

條) 

七、執行程序之修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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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懲戒人因懲戒處分之判決而應為金錢之給付，自懲戒處分生效之

日起，五年內未經行政執行機關執行者，不再執行；其於五年期間屆

滿前已開始執行者，仍得繼續執行。但自五年期間屆滿之日起已逾五

年尚未執行終結者，不得再執行。（修正條文第九十七條） 

八、附則之修正 

(一)以程序從新、實體從舊從輕原則，處理新、舊法之適用問題，並明

定本法修正施行後，於修正施行前已繫屬而尚未終結之案件，除法

律別有規定外，由懲戒法庭第一審繼續審理，以保障被付懲戒人之

審級利益。(修正條文第一百條) 

(二)因本法已歷經兩次修正，本次修正前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所為決定之

用詞，除議決外，尚包括裁定或判決。又現行條文第七十九條所稱

「本法修正施行前」，於本次修正後，應係指前次修正施行前之意，

為求周延，故就相關規定文字予以修正。（修正條文第一百零一條、

第一百零二條） 


